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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的维系与离析

王 跃 生

本文认为
,

在中国传统社会 中
,

家庭的
“
维系

”
是指各种社会力量设法维持联

合家庭
、

直系家庭的存在 , 而 “
离析

”
则反其道而行之

。 “
维系

“
与

“
离析

” 一直

是传统社会作用于家庭形态的两种基本力
:

量
,

不过在不同的
‘

历史时斯
,

彼此的强弱

程度互异
。

传统社会中的政府
、

宗族是维系大家庭的主要力量
。

他们通过保持家庭

扮产的完整
、

严肃家内管理秩序
、

伦理道德倡导
、

表彰典型大家庭等方式来达到这

一 目的
。

然而
,

中国传统社会有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对大家庭的主要分化力量
,

同

时、政府的苛政
、 ·

伦理道德的约束力的减弱趋势以及各个家庭具体经济状况的变化

也不断侵蚀着联合家庭
、

直系家庭的存在墓础
,

核心家庭在整个传统社会中的 比例

呈愈益扩大之势
,

并最终成为主流家庭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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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们基本的生活单位
,

在中国传统社会
,

家庭始终受到
“
维系

”
与

“
离析

”
两种

力量的作用
。

因此
,

家庭的规模
、

结构
,
家庭成员间的关系等方面也受到影响并不断发生变

化
。

本文拟对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
,

家庭的维系与离析状况作一探讨
,

以便对家庭的发展趋

势有较全面的认识
。

一
、

几点理论说明

家庭的
“
维系

”
一

与
“
离析

”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 这就需要对家庭的形式作一交待
。

当代家

庭理论主要把家庭分成三种类型
,

即联合家庭
、

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
。

还有的家庭理论在上述

三种之外
,

再加上一种独身家庭
,

这一类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很少
,

因而本文将不作分析
。

不过
,

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一种累世 同居共食的家庭
,

往往要延续数代
、

十几代
,

甚 至几 十

代
。

这种家庭实际是一种亲族式家庭
,

而其实质仍是联合家庭形态
。

在这样的类型划分的前提下
,

所谓
“
维系

”
是指人们设法维持联合家庭

、

直系家庭的存

在 , “

离析
”

是指直系家庭
、

核心家庭
,

特别是核心家庭设法从联合家庭
、

直系家庭中分离出

来
。

关于
“

维系
”

和
“
离析

” 的矛盾
,

我认为存在于以下儿方面
。

第一
,
财产

。

在联合家庭中
,

财产掌握在父家长手中
,

以此来维持财产的完整性
。

而
“
离析

”
则要分割家庭财产

,

使之规

模变小
,

同时扩大具有支配财产权者的范围
。

第二
,

生产单位
。

在联合家庭中
,

家庭成员一

道进行生产
,

一起享用劳动成果
,

而离析则使生产人数减少
。

家庭作为生产单位还有一个重

要特征
,

就是独立地承担国家的摇役
、

赋税
。

第三
,

生活单位
。

这主要是家庭的居住和饮食方

式
。

联合家庭往往由十几人
,

甚至几十人
,

上百人同炊其食 , 直系家庭
、

核心家庭则人数较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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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传统社会家庭的维系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

自然经济的特征是小农生产
,

一家一户的小家庭是主要的家庭形态
。

这是阿题的一个方面
。

另一方面
,

在自然经济下
,

人

们对血缘关系非常重视
,

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对大家庭维系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
,

封建国

家
,

宗族组织甚至用法律手段
、

宗规族训来防止联合家庭
、

直系家庭的离析
。

(一) 维系家庭财产的完整

维护家庭已有财产的完整是保障家庭不离散的首要条件
。

其表现形式是政府要求子女与

父母
、

已婚兄与弟同财合居
。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

除了秦国在商秧变法时实行过
“民有二男

以上不分异者
,

倍其赋
” ¹ 的政策外

,

基本上制定了保护联合家庭
、

直系家庭的 政策
。

唐代规定
:
诸祖父母

、

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
,

徙二年
。

同时对长辈也有限制
:
若祖父

母
、

父母令别籍及子孙妄继人后者
,

徙二年
,

子孙不坐
。

º 宋代这方面的规定较多
。

宋乾德元

年间
,

西川管内及山南诸道地方官上奏说当地百姓中有祖父母父母在
,

子孙别籍异居等现象
,

太祖下诏要求该地区官员对百姓明加告谕
,

不得有上述分异行为
,

违者以依律处分
。 À 这表现

出一种宽容姿态
。

宋开宝年以后
,

措施变得严厉起来
。

开宝元年六月太祖下诏
:
荆蜀百姓祖

父母
、

父母在
,

子孙不得别财异居 , 二年八月甚至规定
:
川陕诸州若居民中有父母在

,

而别籍

异财者
“
论死

” 。

¼宋真宗大中详符二年扩大处罚范围
:
引诱他人子弟

“
析家产者

” ,

地方官

可将其
“
擒捕流配

” 。 ¾ 元代至元十一年
,

中书省御史台年对各路居 民有父母在堂
,

兄弟往

往异居者等现象制定约法
:
父母在堂之家

,

其兄弟诸人不许异居
。

¾明清以后
,

有所放松
,

但律例中强调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在家长手中
。

《明律
·

户役》规定
: “

同居共财
,

孰非已有
,

但总摄于尊长
,

卑幼不得自专
。 ” 《清律

·

户役》也有类似规定
: “

户以内所有地 粮 家 主 为

之
,

所有钱财家长专之
。

, 值得注意的是
,

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在这一政策上也受到汉族的影

响
。

辽政权曾规定
:
民间若有父母在耐11籍异居者

,

允许邻里告发, 同时若有孝子与长亲三

世同居者
, “

族其门间
” 。

¹ 以上可知
,

传统社会政府对别财异居限制政策的主要 目的在予

强化家庭的养老职能
。

而其更深的意义则在于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
。

传统社会是以农耕

文明为主的社会
,

社会养老缺乏实行的物质条件
。

所以父母生养子女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借

此为自己提供养老保障
。

同居共财
,

同饮同食方可为年老者的生活提供方便
。

同籍共居
,

也

便于年长者朽使自己的管理取责
,

减少子女的离经叛道行为
,

因此易于维持封建社会秩序公
传统社会维系家庭财产的另一方式是

:
严禁家庭成员私自使用家内财产

,

同时同籍共居

的家庭成员不得私自拥有公产以外的财产
。

《唐律
·

户婚》 规定
:
诸同居卑幼子孙

,

私擅动用

家财达十匹
,

答十下
,

十匹以上
,

每十匹加一等
。

而对此限制最多的是宗规 族 训
。

宋 代 的

《郑氏规范》规定
:
子孙如有私置田业

,

私积钱币
, “

事迹显然昭著
” ,

家人可上告家长
,

‘
家长率众告于柯堂

,
击狱声罪

,

而榜于璧 ,, ,

同时将此事通报亲朋
。

其所私积财物
, “即纳

¹ 《史记
·

商君列传》
,

º 《唐律疏义》卷12
。

。
,/
未大诏令集》卷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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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髯通制条格》卷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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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堂
,

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论
。 ”

宋代 《司马氏居家杂仪》指出, 为子为妇之辈
,

不得蓄叙
财

,

其棒禄及田宅所入
“
尽归之父母舅姑

” ,

需要用时当请示家长
,

而不得私 自动用
。

这实

际是彻底剥夺父家长以外的家庭成员对财产的支配权
。

封建政府
、

宗族
,

特别是宗族所以制

订禁止家庭成员私置财产的政策
,

在于他们认识到
,

公用财产是家庭保持团聚的主要物质因

素
,

而营置私产会导致家庭成员离心之念的产生 , 更进一步
,

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便会因此紧

张起来
,

最终引起大家庭的分裂和解体
。

因而
,

这种规定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

(二) 严格家庭管理秩序

这一点对于联合家庭
,

特别是宗族式大家庭的维系有重要意义
。

大家庭中人多事杂
,

没

有严格的管理
,

其众人将难于约束
。

而在其中起统率作用的是父家长
。

一个大家庭俨然是一个小社会
,

家长对其成员完全拥有管理权
,

每个成员只得俯首听命
。

宋代泰州人茅信卿家四世同堂
,

其家内管理方式很具特色
。

每天早晨家长端坐大堂之上
,

其

家人按辈分高低站立堂下
, “
拱手听命分任以事、事毕则

“
复其命” (即向家长汇报 )

。

家中

如有
“
怠惰者辄鞭辱之

,

卒无怨言
” 。 ¹ 元代婆州浦江人郑文嗣家也是这样

。

其家十世同居
,

达之百四十余年
。

家人即使对
“一钱尺帛

”
也不敢私 自享用

。

其家庭秩序凛然如公府一般
,

“子弟稍有过
”
就要以鞭打来惩戒 , 如遇节庆之日

,

家长坐于堂中
,

子孙要着盛装
“以次进

拜冷 、
.

敬酒
,

不敢有丝毫参差之举
。

º 其庄重程度如同百官拜见帝王
。

有的家庭日常生活也

在这种严格的秩序之中进行
‘

宋代陈防家十三世同居
,

长 幼 七 百 口
, 举上下雍睦

,

人无闲

言
” , 进餐时

,

全家人坐予大堂中
,

未成年者单列为钟席
。

国在传统社会中
,
大家庭正是通过用等

级森严的管理手段来抑制其成员的僧越之心
,

进而为其存在并维持下去创造了气氛和环境
。

家庭的管理还体现在对家庭成员生产活动和其它职业活动豹分工上
。

生产性活动主要按

性别划分
,

基本上是男耕女织
。

一个大家庭按照这种原则来组织其成员也并非易事
。

元代跌

西延安人张闰家八世不异霎
,

其成员达百余 口
,

生产经营方式是每天将女儿
、

媳妇集中在一

起
,

从事针线
、

纺织活动
, “

工毕
,

敛贮一库
,

室无私藏
, ”
男子则耕耘南亩

。

¼这种生产上

的集体性也是消除家庭成员私有观念和行为的手段
。

此外
,

家庭成员
、

特别是男性成员间职

业的分工也很重要
。

传统社会中
,

不少家庭为了长远利益
,

适当安排
“
读

”
与

“
耕

”
的人

手
。

比如诸子中让长者力田
,

以增强家庭的经济基础
,
而让其它一个或几个子弟读书

。

或者

让诸子中聪慧者习文
,

拙鲁者耕垦
。

以此来改变家庭的社会地位
,

提高维系能力
。

(三) 倡导以孝为中心的伦理道德

中国传统社会中
,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宗族都十分重视用人伦关系的宣传来增强人们的家

庭观念
,

’

消弹和减少可能出现的离析倾向
。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
,

这种着眼于思想禁锢

的措施所带来的行为约束较之于政府的法令政策更有成效
。

首先是以孝道为中心的道德灌输
,

用这种伦理的宣传作为家庭的维系手段是中国传统社

会的特色
。

《孝经
·

明义章》指出
: “夫孝始于事亲

,

中于事君
,

终于立身
。 ” 很明显

,

这

里把
“
事亲

”
作为

“
孝

”
的首要内容

,

同时它也意味着
,

只有
“
事亲

” ,

才能使
“
孝万 的作

用扩展到其它活动中去
。

因而可以说
, “

事亲
”
是

“
孝

”
的基础

。

《孝经
.

庶人章》还提到
:

¹ 嘉庆 《重修扬州府志》卷52
。

º 《元史
·

郑文嗣传》
。

À 《宋史》卷256
。

甲 《元史
·

张闰传》
·

争争



血国子之道
,

分地之利
,

·

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

此庶人之孝也
, 。

其意在子
,

对一般百姓来说
,

t’孝
” 的表现就是把父母赡养好

。

而只有和父母生活在一个家庭中
,

才能更好地尽
“
孝

” 。

即
“
孝幼钓首要要求是同居共财

。

西汉时期
,

官方有
“
孝廉

”
等奖励名目

。

当时人曾讽刺那

些假孝廉
: “

举孝廉
,

父别居
” 。

足见
,

与父母同居共财是对子女
“
孝

”
行的起码要求

。

宋代

乾德六年太祖下诏指出
: t’厚人伦者莫大于孝慈 , 正家道者无先于敦睦

,
‘

况犬马尚能有养
,

而父子岂可异居
,

有伤化源
,

实砧名教, 。 ¹ 明代江苏吴兴县沈氏宗谱家训对此说得更明 白
:

“
父母之恩

,

昊夭周极
,

高堂奉养
,

固宜必敬必诚
” , “

倘有不肖之徒好货财
、

私妻子
,

父

母在堂不思孝贤
,

辄思别业蔺即或奉养毫无实意
,

‘

面是背非
·

” ... 宜加革逐
” 。

º 以是否同居

共财
、

赡养父母作为
“
孝” 的一个重要标准认这对人的心理所造成的压力将是很大的

。

而宗

族等组织在这方面俨然成为监督性的机构
,

‘

所以更显示出道德力量对家庭维系的作用
。

其次
,

宣扬兄弟和睦意识
。

从客观上讲
,
或者从家庭的自然属性方面看

,

家庭的完整与
,

解体主要取决于兄弟之间的关系
。

核心家庭中不存在兄弟间的根本冲突
。

一旦兄弟长大婚配
,

便意昧着产生了新的 ‘核心
’ 。

一

而如果不浊意加强原有核心的基础
,

降低新 “核心
”
的地位

,

那么
,

原来意义上的家庭就难维持下去
。

、

先秦经典中均把兄弟关系放在仅次于父子关系的地

位
,

《礼记
·

礼道》说
: t’父子笃

,

兄弟睦
,

夫妇和
,

家之肥也
。”

《易经
。

象》言
: “

父父子

子
、

兄兄弟弟
、

夫夫妇妇
,
而道正

。

粉 此后
,

官方和私人更是不断倡导并加以贯彻
。

宋代泉

州太守真德秀 《劝世文》言
: “

凡为人子
,

孝敬是先
,

其次友爱
,

协和兄弟
。”À 值得注意的是

,

民间社会中常把妇女
,

特别是为人媳妇者视作拨弄是非
,

离间兄弟关系
,

破坏家庭和谐气氛的

罪魁祸首
。

一些家庭把不听妇言作为重要的持家方针
。

明代浦江人郑滚
, “

其家累世同居几之百

年
。 ” 郑镰后来受明太祖朱元璋表彰

,

太祖间其
“
治家长久之道

” 。

他答道
: “

谨守祖训
,

不听

妇言
” 。 ,

帝称善
,

赐之果
” 。

¼西汉后甚至出现过妻子劝夫分家而被丈夫遣斥回娘家之事
。

(四 ) 表彰和睦家庭典型

二
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中

,

一个宗族聚居在一起
,

形成村落
、

街巷是很普遍的现象, 而

真正做到同财共守共食就木甚容易了
。

正因为这样
,

传统社会的政府将家族式大家庭的聚居行

为视为可贵之举
,

并颁诏予以族表
,

以宏扬其风
。

同时还附带有各种物质性奖励
。

南朝宋元嘉

七年
,

南预州董阳三世同居
,

皇帝下诏
“
朔~ 门租布

”

尹齐建元三年
,

中央派大使巡行天下
,

对 四世以上同居者
,

“
俱表门间

,
‘

淘粗税
” 。

必唐代的政策是
:
数世同居者

, “
天下皆族表门

间
,

赐粟帛
” ; 同时

,

州县官要定期看望
, “

除复赋税夕
,

甚至授予官爵
。

¿ 唐代受此表彰而

载入
‘《新唐书》的 峨数世同居

’

者36 家
。

宋代政府对大家庭的表彭也很重视
。

南康建昌人洪文

抚
,

子孙众多
,

以孝涕著称
,

六世义居
,

室无异婆
。

宋太宗听说后即遣内侍持御书百轴踢予

洪家
。

洪家则
“贡土物以谢

”
皇帝‘此后洪氏每年遣子弟入贡

,

皇帝
“必厚赐答之

”
’

。 À 一

个普通百姓家与帝王建立起如此密切的亲替关系
,

深刻表现出最高统治者对此类典型的关注

不 过
,

皇 帝重视的是从这种大家庭本身所体现出的和睦精神
。

不仅如此
,

一些带有迷信芭
~ 一一曰‘~ 一一一知一- - - ‘-

¹ 《宋大诏令集》卷198
。

必 吴兴 《忱氏宗谱》
。

» 真德秀 《谕俗文》
。

¼ 《明史》卷29 60

À 《通志
·

刘瑜传》
。

¾ 《通志
·

封延伯传》
。

O 《新唐书》卷195
。

À 《宋史》卷召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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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的传闻也成为感动帝王的材料
。

《隋书
·

刘俊传》记载
:

太原文水县人郭携家中雍睦成匀
,

,

七叶同居
,

乃至其家出现
“
犬家同乳

,

乌鹊通巢” 的现象
。

当地人认为这是
“义感之

” 。

州

县官将其事上报中央
,

皇帝亲派达官至其家
“
劳间之”

。

客观上讲
,

数世同居
,

儿十
、 _

匕百

仁共食的大家庭并不普遍
。

记入各朝正史中的义居之家也不过数十例
,

当然这不是一个王朝

傲百年历史时期此类家庭的全部气 然而却是其中影响大的部分
。

奉行教化政策的历代政府试

图以此激励当事家庭
,

感召其他百姓
。

火 此外
‘

,

兄弟和睦
、

友爱是家庭维系的重要条件
。

而对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典型予 以表

彰
,

扩大其影响
,

会使这种邓念更加深入人心
,

按照封建道德规范
,

诸兄弟在父母去世后而

分异是正常情况
,

即使是最苛刻的法令
、

宗规对此也没作限制
。

而封建政府所以对兄弟团聚

共食的家庭予以表彰
,

既有对大家庭维护的目的
,

也有稳定民间秩序
,

减少家庭 冲突 的 考

虑‘元代延猪年间
,

蔚州吴思达兄弟六人
,

分异后
,

十余年
, “
更复共居” ,

因而官方
“
表

其河, ” ¹ 更有甚者
,

一些祖端典型也引起封建政府重视
。

唐代陕州夏县人亢宗中进士后隐

居中条山
,

与弟增
、

域一起生活
,

不肯娶妻
,

认为
“既娶则间外姓

,

虽 共处 而 益疏
,

我不

忍
” 。

几

某弟为之感动
,

也终身不娶
。

官方因而视此为义举
,

颁旨族表
。

º

再次
,

传统社会各朝政府对孝子的表彰可谓不遗余力
。

上面曾提到
,

孝子的最主要行为

是侍养好父母
。

做不到这一点
,

会受到社会舆论的非议
,

甚至将遭到官府
、

宗族组织的惩罚
。

在一取情况下
,

维持对父母形式上的赡养并不十分困难
,

然而在娶妻生子之后仍能尽心照料

就并木孙云容易了
。

因而宫府注意罗致这方面的孝子典型
,

将其精神向社会传播
。

在各朝政

府所修正史和方志中均有
“
孝义志

” 之 目
。

其中所收录的多为各种尽孝的典型
。

由此
,

孝子

可以
“
名载青史

” ,

在民间也会产生激励作用
。

一 中国封建社荟落后的
、

以地域为主的农业生产特征为家庭的维系创造了物质条件
,

而以血

终为纽带的康族而居的牛活方式又对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维持起到了某种强固作用
。

在此基

础大
,

封建政府
、

社会组织再施加外力作用
,

传统文化中的伦理
、

道德规范也在不断地调整着

人的家庭行为
。

所有这些
,

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家庭 (主要是联合家庭和直系家庭 )维系的条件
。

J

三
、

传统社会家庭的离析状况

中国传统社会固然由于经济
、

政治
、

文化意识等因素的制约
,

大家庭所受维系力量较大
。

但我们词时也应注意到
,

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的离析力量一直存在
,

并且随着历史的延伸
,

这

种离析力量越来越强
。

从本质上讲
,

传统社会家庭的禽析是由一夫一妻制家庭关系的建立和小农经济的生产要

求所决定
。

一夫一妻制作为基本的婚姻形式
,

形成了较密切的夫妻
、

父子关系和实质上的小

的生活核心
。

另一方面
,

农业生产力的低下不便于组织大规模的生产活动
。

因而从提高生产

效率
,

便于管理着眼
,

核心家庭是最好的组织形式
。

上面所论只是导致家庭离析的一般原因
,

或者说是整个农耕社会中的普遍表现
,

还有几

个比较具体的因素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离析的直接条件
。

(一 ) 封建政府的苛摇杂赋促使大家庭离析
。

在中国传统社会
,

家庭是国家主要的赋役承

¹ 《元史》卷190
º 《新唐书》卷19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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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单位
。 ,

在许多王朝
,

征收赋税
、

摊派摇役的方式是按人丁多少
、

财产高下确立户等
。

这种
政策直接导致了家庭的离析

。

对此
,

《新唐书》卷 51 中曾有记载
:
唐代开元年间

, “民门户高

丁多者
,

率与父母别籍异居
,

以避征戍
” 。

因而
,

天宝年间
,

政府不得不下令放宽条件
。

玄

宗指出
:

如果百姓有户等高丁多
,

为避役而与父母别籍异居者
,

州县予以核查
。

一家之中如

有十丁以上者免两丁赋役 ; 五丁以上免一丁
, “即令同籍共居

,

以敦风教
” 。

¹ 足见当时为

避摇役而异居者并非个别现象
,

否则封建政府不会专门为此发布诏令
。

宋代
,

这种情况又重

演
,

甚至变得更严重了
。

端拱年间
,

京城 (现开封 ) 附近 百 姓 为 重税所迫
, “

兄弟既壮乃析

居
” 。

º 宋代的杂役之一为
“
衙前

” ,

按户等摊派丈也以人丁
、

财产作为计算标准 )
,

成为

民众一项很重的负担
。

宋神宗时
,

百姓中有
“

嫁祖与母而析生异居 以避役者
” 。 À 在重礼教

、

孝道的封建社会
,

百姓竟能作出此种举动
,

可见赋役之沉重
。

(二) 伦理道德约束力的减弱
。

伦理道德是否具有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与一定时期
、

一定地区的风俗紧密相关
。

在同一历史时期
,

有的地区民风淳朴
,

其所显示出的力量就较大 ,

相反
,

有的地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小
,

人们的行为所受 限制就少
。

汉代河内地区
“
俗好生

分
” , “

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财产
。 ”

颖川也是
“

好争讼分异
” 。

¼南北朝时
, “

同居异霎
,

一门

数灶
”
的现象在江南江北均有普遍表现

。 ¾ 封建社会越是往后
,

道德规范的严肃性在风俗中

的体现越是减少
。

明朝末年
,

山东一带州县
“
淳敦之气

”

为
“

浮荡之习
”
所取代

, “以至父子

兄弟异釜而炊
,

分户而役
” 。

À 清代大名一带
,

父母一死
, “

兄弟即异产
” ,

甚至
“
亦有亲在

逮析著者
,

俗不为怪
” 。

¿ 风俗实际是一个地区人们心理倾向的表现
。

一种行为能够被习俗

容忍
,

便意味着它具备了普遍推行的条件
。

(三 ) 经济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家庭的维系力
。

在一般情况下
,

经济状况恶化
,

人们

的生存条件不足
,

家庭的和睦气氛难以维持
,

所谓
“

仓凛足而知礼节
” 。

在家庭中也是如此 (当

然不是绝对的)
。

明代湖南衡州一带
, “
百姓竭力耕稼仅足一岁之用

,

一遇水早辄至艰食
, ”

因

而
“
男子既婚

,

自相分析
” ,

父子兄弟斤斤计较
“

刀锥之利
。 ”À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

另一方

面
,

富裕之家中也有分异行为
。

秦朝时
, “
家富子壮则出分

,

家贫子壮出赘
” 。

Á 明万历时期
,

浙江一带
, “

唯贫者有二三代同居者
,

而富者诸子即长
,

父母已先为之各构一宅矣
” 。

 即

这些富裕家庭为子弟分异出去提前做好准备
。

如何解释这种
“
贫聚居而富分异

” 的现象呢?

它说明
,

人们的分异也需要一个基本的物质条件
。

即由原来的合灶共食
,

变成数个伙食宿单位

的小家庭需要购制生活用具 ;由单门独户共有家庭财产变成数个具有生产
、

经营
、

管理职能的

生活单位
,

所需房屋要大于分异前
,

因而需要进行基本建设
。

从这一方面着眼
,

家庭物质条

件越好越有助于分异
。

但总之
,

经济条件差的家庭离析的可能性要大于富裕家庭
。

因为前者

基本上以满足生存需求为 目的
,

其成员完全从事农业性活动
,

流动较少
,

容易形成核心家庭
。

而富裕家庭除了追求生存需求外
,

还要设法为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而努力
。

其成员在参加农

录
·

分居》
。

·

食货志》
。

臣言行录》 5 集
。

·

地理志》颜师古注
。

·

地理志》
。

: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
13

0

衡州志》卷 2
。

·

贾谊传》
。

: 《从先维俗议》卷 S
。

知史名书书武卷哎书道日宋宋汉炎魏¼靖汉志代代代哎心顾同嘉仗管¹»º¼¾¾¿À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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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括动的同时
,
还被鼓励从事文化活动

·

如果这些家庭的规模过小
,

行拉广泛的家庭分工
。

另外
,

富裕家庭的子弟追求享受的欲望较强
。

将失去依靠
。

因而他们更愿意在大家庭中坐享其成
。

财富不雄厚
,

·

就难以进

如果在小家庭中
,

他们

‘

纂的来说
,

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离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而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是最

根本的原因
。

由此决定了封建社会小家庭 (即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 一直占较大比例
。

四
、

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形态变化的历史脉络
产

,

‘ ,

中国传统社会
,

维系与离析是作用于家庭的两种基本力量
。

如果说维系对家庭产生的是

斡作用的话
,

那么离析则对家庭基础
,

特别是大家庭的基础
,

起到削弱作用
。

由于这两种

力量在中国封建社会各个阶段的强弱消长表现不同
,

因而出现随着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各具特

色的家庭形态
。

(一) 隋唐以前
、 ·

这里的隋唐以前主要指两汉至隋唐时期
。

在这一阶段
,

特别是其中的东汉魏晋南北朝
,

大家庭所占比例较之 以后王朝为高
。

原因有以下几点
:
其一

,

豪门地主力量 的 强 大
。

这 是

木家庭盛行的经济和政治条件
。

东汉时期各地均有二批拥有千亩
、

万亩
,

甚至千顷
、

万顷良

扭的大地主
。

从家庭结构上看
,

与大土地所有制相伴随的是大家庭的形式
。

而同时出现大批

朱表牛地的农民
,

他们中不少人只能靠租佃地主土地为生 , 也有不少农民连租佃 土地 的 能

力和奔格也没有
,

只能沦为豪强地丰的奴脾
,
东双寨氏一家

, “
自祖及孙

,

官府邸第相望京

邑
,
奴脾以千数” 。 ¹ 马防兄弟

, “
资产巨亿

,

皆买京师膏腆美田” , “
奴蟀各千人以上”

。

º

而在当时
,
奴嫂的婚姻受到很大限制

。

由此也直接导致了佃农家庭数量的减少
。

其二
,

这

期娜峰乱颇仍
。

为了提高生存能力
,

.

宗族内互相保护
,

筑堡营垒
,

因而加强了宗族成员的凝

攀力
, 大家庭在这种背景下盛行起乳 所以这时期甚至出现了 “百室合户

,

千丁共籍
”
的家

,

磨
。 À

一

可以这样说
,

隋唐以前大家庭的盛行是家庭结构的畸形表现
。

(二 ) 隋唐至明清时期

这一阶段
,

特别是宋以后
,

人们的封建依附关系明显削弱
。

此种状况不仅体现在家庭内

部
,

而且在家庭外部也有表现
。

从内部来讲
,

租佃契约制在许多地 区流行起来
。

这种方式对
.

小自耕农家庭形态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

从外部看
,

宗族力量削弱
,

特别是前一时 期 因 战 乱

面形成的坞堡等束缚人身活动的形式已经消失
,

人们的流动相对较容易了
。

这就意味着大家
_

雇的维系力量在此阶段大大削弱
,

从而促使更多的小家庭产生和发展
。

北宋思想家张载指出
:

声且如公卿一 日崛起于贫贱之中
,

以至公相
,

宗法不立
,

既死遂族散
,

其家不传
” , “

今骤得富
贵者

,

止能为三四年之计
,

造宅一区
。

及其所有
,

既死则众子分裂
,

未几 荡 尽
,

则家遂不

存, 。 ¼更重要的是
,

传统的人伦关系受到冲击
,

人们对货利的追逐观念大大增强
。

表现在

家庭内
,

子女要求分财异居的比例上升
。

宋代官僚周殷指出
: “

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
,

计十家而七
,

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
” 。 ½ 南宋福建浦城人真德秀说

: ”

今乃有亲在而别籍异

财
,

亲老而供养或阂
,

亲疾而救疗弗力
” , “

兄弟天伦
,

今乃有以唇舌细故而致争
,

锥刀小

¹ 《后汉书》卷230
。 同¹

。

À 《晋书
·

慕容锥载记》
。

¼ 《经学理省
·

宗法》
。

曹 《宋名巨官行录》 s集,

子夕乡
,



利而兴讼
。

⋯
” 。

¹ 可见宋代象庭的禽析状况带有“定普遍性
。

充代也不例外
,

而且愈往后

愈严重
。

至元十一年
,

中书省御史台上奏指出
:
各地方居民中有父母在堂

,

兄弟往往异屠者‘

诸兄弟往往将父母
“
另居一堂

” ,

分别供给生活用品
,

然后由父母自己拾薪煮食
。

或者
“

分

定日数
,

令父母巡门就食
” 。

这种状况在元代各地 “循匀既久
,

遂成风俗
” 。

º 这说明当时

法律上规定的
“
父母在而兄弟不许牙财异居 ,

~

的规定
,

’

并没有禧封有效贯彻
。

- ,

一
宋以后这种家庭离析状况表现冉一定的多然辱性

,
一

即人为的约束力减少
。

所 以当时一些

务实之士认为
:
兄弟义居固然为

“
世之美事

” ,

然而当诸兄弟中有一人早亡后
,

叔伯与子侄的

关系便会逐渐疏远
,

以至出现离心倾向
。

所以他们指出
: “

兄弟当分宜早有所走
,

兄弟相爱
,

虽异居异财亦不害为孝义‘一有交争则孝义何在
” 。 几

» 与那些竭力保持大家庭形式上完聚的

主张相比
,

这种看法显得比较客观
。

一
_ 、 -

(三 ) 近代以来的状况

近代以来
,

中国的社会
、

经济出现了不少前所未有的变化
。

传统的农耕文明受到了工业文
明的冲击

,

因而加速了家庭的解体
。

近代工业首先在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出现
。

它蒋农村地区
的剩余劳动力吸引过丢

,

加速了人口的流动
,

并形成了新的城镇
。

而在城镇地区
,

家庭的生产取
能齐始丧失

。

这种状况从全世界来看也具有普通性
。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
·

赫特尔指出
:

在近代社

会中
,

由子家庭不再是一个生产性的经济单位
,

家庭成员便可以走出象庭刻劳动力市场去寻杀
雇主 ,随着家庭在经济方面功能的衰退

,

最终普遍导致父京杖威的下降
。

‘

¼ 这就意味着
,

在肴
关家庭的前途上

,

子女的决定权变大了
。

瓦较自由的小象庭一
核心家庭开始占启主导地孤

虽然中国近代社会中
,

农业人口仍占绝大多数
,

然而表村地区的象庭离析状况击然接续着

宋元以来的变化趋势
。

·

费孝通先生指出
:
在中

一

国农村里
一

( 民国时期)
, “
儿子结了婚

,

过一些

时候丁就会闹分家
” , “

他分得了一份田产犷有立钧户
。 ” ¾ 即使大家庭也不例爪 费孝通

在苏州考察中发现
: “
一个明代传下来的大宅子里面住着近百个同族的子孙

,

可是这个亲属团
体在区位上一房一房分得清清楚楚

,

每个家庭还是育成、个单位
” 。

À 这说明扩在近代社会

的农村
,

核心家庭已成为 占主流的家庭形态
。

_ 一

结
_

语
L _

· ’

⋯

中国传统社会自
!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身就具有对家庭起离析和维系两种作用嘛征
,

·

即
生产上的小农性和生活上的宗族聚居性

。

同时
,

中国传统在会的家庭又受到社会伦理
、

’

政治
制度和文化的影响

。

大家庭 (联合和直系象庭i 与小家庭 (核心家庭) 的数量消长变化在中
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着

。

其总趋势是后者数量愈来愈大
。

然而直到工业文明传入后
,

一

中国

的家庭才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
。

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交织的时代
,

象庭的
构成当然不可能以一种形式出现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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